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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為草擬本，其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，有關資料須與本文件首頁「警告」一節一併
閱讀。

於本文件內，除非文義另有所指，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。有關本集團的行業
及業務經營的技術詞彙於本文件「技術詞彙」一節內作出解釋。

「會計師報告」 指 聯席申報會計師向本公司及獨家保薦人發出的會計師

報告，載於本文件附錄一

[編纂 ]

「組織章程細則」或「細則」 指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八日獲有條件採納，並將於上市後

生效的經修訂及經重列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，其概要

載於本文件附錄三

「聯繫人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

「審核委員會」 指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

[編纂 ]

「董事會」 指 我們的董事會

「營業日」 指 香港的銀行一般開放辦理正常銀行業務的任何日子（週

六、週日或公眾假日除外）

「英屬處女群島」 指 英屬處女群島

「資本化發行」 指 如本文件附錄四「法定及一般資料－A.有關集團的其

他資料－3.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八日及二零

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」所述，於本公

司股份溢價進賬的若干款項資本化後配發及發行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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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開曼公司法」 指 開曼群島法律第 22章公司法（一九六一年第三項法

律，經綜合及修訂）

「中央結算系統」 指 香港結算建立及運營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

「中央結算系統

 結算參與者」

指 獲准以直接結算參與者或全面結算參與者身份參與中

央結算系統的人士

「中央結算系統

 託管商參與者」

指 獲准以託管商參與者身份參與中央結算系統的人士

「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

 戶口持有人」

指 獲准以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身份參與中央結算系統的人

士，可為個人、聯名個人或法團

「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」 指 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參與者、中央結算系統託管商參與

者或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

「CIA Ingredients」 指 CIA Ingredients (Thailand) Co., Ltd.，一間於二零一一

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泰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

「緊密聯繫人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

「公司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 622章《公司條例》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

以其他方式修改

「公司（清盤及

 雜項條文）條例」

指 香港法例第 32章《公司（清盤及雜項條文）條例》，經不

時修訂、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

[編纂 ]

「本公司」 指 椰豐集團有限公司，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日在開曼

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

「關連人士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

「控股股東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，就本公司而言，於最

後實際可行日期，包括Tang先生及TY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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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核心關連人士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

「彌償保證契據」 指 控股股東以本公司（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）為受

益人訂立的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彌償保

證契據，詳情載於本文件附錄四內「法定及一般資料－

D.其他資料－2.稅項及其他補償保證」

「不競爭契據」 指 控股股東以本公司（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）為受益

人簽立的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的不競爭契

據，詳情載於本文件「與控股股東的關係－不競爭契據」

「環境部」 指 環境部 (Jabatan Alam Sekitar)，根據一九七四年《環境

質量法》設立的自然資源和環境部下轄的一個法定機構

「職業安全與健康部」 指 職 業 安 全 與 健 康 部 (Jabatan Keselamatan Dan 

Kesihatan Pekerja)，根據一九九四年《職業安全及健康

法》設立的人力資源部下轄的一個法定機構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

「東興證券」或

 「獨家保薦人」

指 東興證券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從

事第 1類（證券交易）及第 6類（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）受

規管活動（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）的持牌法團

[編纂 ]

「Edaran」 指 Edaran Bermutu Sdn. Bhd.，一間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

二十九日在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

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

「歐盟」 指 歐盟

[編纂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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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編纂 ]

「本集團」或「我們」 指 本公司及其於有關時間的附屬公司，或（倘文義有所指

就本公司成為其現有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之前的期間

而言），其現有附屬公司或其前身公司（視情況而定）所

經營的業務

「港元」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

「香港結算」 指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

「香港結算代理人」 指 香港中央結算（代理人）有限公司，香港結算的全資附

屬公司

「香港」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

[編纂 ]

「香港證券登記處」 指 [編纂 ]

「香港 [編纂 ]」 指 本文件「包銷－香港 [編纂 ]」所載 [編纂 ][編纂 ]

「香港包銷協議」 指 由（其中包括）本公司、執行董事、控股股東、[編

纂 ]、[編纂 ]、[編纂 ]、[編纂 ]及香港 [編纂 ]就 [編

纂 ]訂立的日期為 [編纂 ]的包銷協議

「國際會計準則」 指 國際會計準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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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」 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，包括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

準則及詮釋，經不時修訂

「Ipsos」 指 行業研究顧問 Ipsos Limited，為獨立第三方

「Ipsos報告」 指 Ipsos受我們委託就（其中包括）馬來西亞及其他國家的

椰子系列食品及行業提供的行業報告

「國際制裁」 指 美國、歐盟、澳洲或聯合國頒佈的制裁相關法律及法

規

「國際制裁法律顧問」 指 霍金路偉律師行，我們有關國際制裁法律的法律顧問

「獨立第三方」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的第三方

[編纂 ]

「國際 [編纂 ]」 指 預期將就 [編纂 ]訂立國際包銷協議的一組 [編纂 ]

「國際包銷協議」 指 將由（其中包括）本公司、執行董事、控股股東、[編

纂 ]、[編纂 ]、[編纂 ]、[編纂 ]及國際 [編纂 ]於 [編

纂 ]或前後就 [編纂 ]訂立的國際包銷協議



釋  義

– 18 –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其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，有關資料須與本文件首頁「警告」一節一併
閱讀。

「柔佛工廠」 指 我們位於馬來西亞柔佛州巴力拉加工業區PL01號的生

產設施

[編纂 ]

「聯席申報會計師」 指 KPMG PLT（馬來西亞特許會計師）及畢馬威會計師事

務所（香港執業會計師），本公司有關上市的聯席申報

會計師

「最後實際可行日期」 指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日，即本文件刊發前確定當中若

干資料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

「上市」 指 我們的股份在聯交所主板開始買賣

「上市委員會」 指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

「上市日期」 指 股份首次上市及股份獲准在聯交所主板買賣的起始日

期，預期為 [編纂 ]或前後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以其他方

式修改

「主板」 指 由聯交所營運的證券交易所（不包括期權市場），獨立

於聯交所創業板且與其並行運作

「馬來西亞法律顧問」 指 Teh & Lee Advocates & Solicitors，我們有關馬來西

亞法律的法律顧問

「組織章程大綱」或「大綱」 指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八日採納的經修訂及經重列本公

司組織章程大綱（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

改），其概要載於本文件附錄三

「M Ace Malaysia」 指 Meridian Ace Sdn. Bhd.，一間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

十三日在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的

間接全資附屬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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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M Ace Thailand」 指 M Ace (Thailand) Company Limited，一間於二零一一

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泰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

「Lee先生」 指 Lee Sieng Poon先生，為董事總經理兼執行董事

「Lee太太」 指 Lee先生的配偶Goh Soo Cheng女士

「Tang先生」 指 Tang Koon Fook先生，為我們的主席、執行董事兼我

們的控股股東之一

「Tang太太」 指 Tang先生的配偶Yeow Geok Tiang女士

「提名委員會」 指 董事會提名委員會

「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」 指 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

[編纂 ]

「霹靂工廠」 指 我們位於馬來西亞霹靂州彎曲區峇眼拿督路 3709號

（郵編 36200）的生產設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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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僅就本文件而言（除非另有指明），

否則不包括香港、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

[編纂 ]

「股份過戶登記總處」 指 [編纂 ]

「Radiant」 指 Radiant Span Sdn. Bhd.，一間於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一

日在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的間接

全資附屬公司

「Rasa Mulia」 指 Rasa Mulia Sdn. Bhd.，一間於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日

在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的間接全

資附屬公司

「S規例」 指 美國證券法下S規例

「薪酬委員會」 指 董事會薪酬委員會

「重組」 指 本集團為上市而進行的重組，詳情載於本文件「歷史、

重組及企業架構－重組」

[編纂 ]

「馬來西亞令吉」 指 馬來西亞法定貨幣馬來西亞令吉

「人民幣」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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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受制裁國家」 指 多個國家政府（如美國或澳洲）或政府組織（如歐盟或聯

合國）透過行政命令、通過立法或其他政府手段，對某

些國家實施經濟制裁的措施，或對該等國家內特定行

業、公司組別或人士及╱或組織實施經濟制裁

「受制裁人士」 指 名列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特別指定國家和被禁實體名

單 (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 

List)或美國、歐盟、聯合國或澳洲制訂的其他受限制人

士名單的若干人士

「雪蘭莪工廠」 指 我們位於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八打靈再也白沙羅鎮技術

3/1路 16號（郵編 47810）的生產設施

「證監會」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

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 571章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，經不時修訂、

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

「新加坡元」 指 新加坡法定貨幣新加坡元

「購股權計劃」 指 本公司於 [編纂 ]批准及有條件採納的購股權計劃，其
主要條款載於本文件附錄四「法定及一般資料－D.其
他資料－1.購股權計劃」

「股份」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 0.01港元的普通股

「股東」 指 股份持有人

「Shifu」 指 Shifu Ingredients Sdn. Bhd.，一間於一九九六年七月
四日在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的間
接全資附屬公司

「S&P Food Industries」 指 S&P Food Industries(M) Sdn. Bhd.（前稱S&P Coconut 

Industries (M) Sdn. Bhd.)，一間於一九八三年三月
十七日在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集團的
業務前身

「S&P Foods」 指 S&P Foods Sdn. Bhd.，一間於一九九零年八月二十七
日在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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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S&P Hong Kong」 指 S&P (Hong Kong) Holding Limited，一間於二零一六
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

「S&P Industries」 指 S&P Industries Sdn. Bhd.，一間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
二十日在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的
間接全資附屬公司

「椰康食品深圳」 指 椰康食品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，一間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九
日在中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

「SP Coco」 指 SP Coco Limited，一間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
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的直接
全資附屬公司

「SPL」 指 Stancodex Pte. Ltd.，一間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
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
附屬公司

「平方米」 指 平方米

「SSB」或「Stancodex」 指 Stancodex Sdn. Bhd.，一間於一九九八年三月四日在
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
附屬公司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「附屬公司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

「主要股東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

「收購守則」 指 由證監會頒佈並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
的香港《公司收購、合併及股份購回守則》

「泰銖」 指 泰國法定貨幣泰銖

「往績記錄期」 指 截至二零一四年、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
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，後接一系列數字或百分比時，
則指與截至二零一四年、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
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有關的資料

「Trinity」 指 Trinity Holding Limited，一間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八
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由Trinity的
唯一董事Lee先生全資擁有。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，
Trinity持有本公司 30%股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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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TYJ」 指 TYJ Holding Limited，一間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八日

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由Tang先生全

資擁有，Tang先生為TYJ的唯一董事。於最後實際可

行日期，TYJ持有本公司 70%股權，並為我們的控股

股東之一

「阿聯酋」 指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

「英國」 指 英國

「聯合國」 指 聯合國

「[編纂 ]」 指 香港 [編纂 ]及國際 [編纂 ]

「包銷協議」 指 香港包銷協議及國際包銷協議

「美元」 指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

「美國」 指 美利堅合眾國、其領土、屬地及其司法管轄下的所有

地區

「美國證券法」 指 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以其他

方式修改

[編纂 ]

「%」 指 百分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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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為草擬本，其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，有關資料須與本文件首頁「警告」一節一併
閱讀。

於本文件內，除另有指明或文義另有所指外：

‧ 所有資料及數據均以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為準；

‧ 若干金額及百分比數字（包括但不限於股權及經營數據）或已作四捨五入湊整。因
此，若干列表總計一欄所示的數字未必為前述數字相加的算術總和；

‧ 除另有所指外，有關本公司任何股權的一切提述均假設超額配發權未獲行使；及

‧ 倘本文件英文本與本文件的中文譯本有任何歧義，概以本文件英文本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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